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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101 學年度第 12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102 年 7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求真樓 4樓會議廳(K401)   

主席：楊校長思偉                                   記錄：王素鳳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一、宣布出席人數、會議開始 
二、致詞及報告事項 
（一）校長報告 

1. 7 月 17 日至 21 日第十二屆兩岸大學生辯論賽已經順利辦理完成，感謝

以學務處為主之教職工生同仁之共同協助，從接待到賽程完成，各次餐

會等，皆努力落實，使得會議順利圓滿，獲得辦理過程「無微不至」之

讚揚，並且創造許多第一，這一切功勞與榮譽，都是大家齊心協助才能

完成，感謝所有參與之同仁。日後本校舉辦之各項活動希望能循辯論賽

模式，多多爭取外界募款經費。 

2. 暑假期間，麻煩各單位主管利用時間盡快完成 101 學年度報告，以作為

總結學年度行政及學術發展之成果，並做為未來繼續進步之重要參考。 

3. 大學指定考即將放榜，有關新生填寫志願部分，必須先做準備，期望網

站能夠列出各學術單位或行政單位辦學成果與特色內容，以供招生填寫

志願用，另放榜後請務必打電話給錄取生，以增加報到率，請學術單位

做好招生準備。 

4. 強化學院辦公室之人事配置與職能，是大家共同之期望，請人事單位開

始作業。 

5. 最近分四次與職員同仁座談，有機會表達謝意與慰勞同仁辛苦，意義非

常重大，強化組織同仁之向心力與氛圍，是未來可以著力之處，期望大

家一起努力。 

6. 本校官網上各單位的網頁內容，希望能更有互動性，並提供最新資料，

充實網頁內容，俾提高新生就讀本校之意願。 

7. 預訂 8 月 13、14 日於劍湖山王子飯店(暫訂)，辦理 102 學年一、二級

主管知能研習活動，請大家踴躍參與，本次活動經費由校友會贊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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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校友會的大力支持。 

8. 本校今年 6 月份用電量較去年同時期增加 27.69％，請大家於暑假期間

儘量節省用電以降低用電量。 

9. 101 學年度行政、學術業務報告請大家把學年度內舉辦的各項活動均予

納入，以充實報告內容。 

10. 希望各系所能踴躍申請國科會計畫，俾提昇系上研究能量。 

（二）副校長報告 

1. 中度颱風「蘇力」來得快去得快，為全台帶來強風豪雨，本校各項因應

措施，包括召開事前協調會、防颱宣導、堆置沙包、關閉求真樓地下停

車場、放置防水閘門等，相關同仁備極辛勞，颱風過後適逢週末假日，

工友同仁犧牲假日進行復元工作，讓週一的各項活動及研習進修，能順

暢進行 

2. 102 年暑假彈性上班及共同暑休案，由 7 月開始實施，迄 9 月第 1 週，

計有 10 週的星期五實施共同暑休，請大家秉持精減工時，但效率不減

之原則，發揮最佳服務品質。週五輪職同仁也請儘量合署上班。 

3. 7 月至 8 月為年度大學入學指考及考生選擇就讀校系的黃金時期，各單

位宜檢視相關網頁及宣傳資訊，並做好服務品質，爭取更多優秀學生來

本校就讀。 

4. 本校閒置空間活化的工程；包括大華街 BOT 案之籌劃及民生路舊宿舍的

活化，正逐步規劃中，從執行的經驗中，尋找對本校發展的最大契機。

BOT 案若能推展成功，對本校未來之發展，將有重大意義。 

5. 本校英才教學大樓工程持續進行中，有關各單位的空間分配已進行規

劃。二期的室內設備裝修工程，也需即早開始規劃，期望明年度能順利

完工及進駐使用。 

6. 本校退休教授林之助畫室紀念館修護工程，經文化局多次往返審查，對

修護的消防和防震工程的品質要求很高，為期順利進行，已於 7 月 17

日上午拜訪文化局局長說明本案之急迫性，期望能即早發包興建。 

三、宣讀及確認101學年度第11次行政會議紀錄 
裁示：提案討論案由二之決議增列「教師員額規劃小組自8月1日組成」等文字，

其餘酌作文字修正後備查。 

四、上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3

案由：101學年度第10次行政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敬請鑒察。 

說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列管案件共7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復辦理情形，並經彙

整完竣如附表。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擬予銷管者計6案，繼續列管者計1案。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理完竣。 

裁示：照案通過。 

五、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教務處—朱秘書瑜華報告：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成績，授課教師上網登分繳交學生成績時間自 102

年 6 月 24 日 8 時起至 7 月 7 日 24 時止，如有成績需更正者，請於 102

年 7 月 31 日前提出成績更正報告書辦理。 

 學務處--林學務長彩岫報告： 

（一）本校與中華青年流協會合辦「2013 第十二屆海峽兩岸大學生辯論

賽」7月 17 日至 21 日期間，於本校求真樓音樂廳舉行，感謝各處

室同仁及師長蒞臨觀賞，及校內活動任務編組同仁之全力協助，

活動圓滿完成。 

（二）宣導事項︰ 

    暑假期間體育場館開放時間如下： 

1. 中正樓七月全面停止借用。 

2. 體適能中心暑期暫停開放。 

3. 游泳池於 7/3 日起開放本校教職員及民眾購票使用： 

上午 08:30－11:30；下午 14:00－17:00 

4. 各類室外球場自由使用，惟暑期室外夜間照明以司令臺周邊為

主。 

 總務處--侯總務長禎塘報告： 

（一）英才校區教學大樓新建工程進度 19%，略有落後，期能於明年度順

利完工進駐。 

（二）本校各大樓自 102 年 2 月至 6月止總用電量較前一年同期相比及 6

月份同期相比，部分大樓用電有正成長之情形，請校內師生節約用

電，以達成用電負成長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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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處—朱組長海成報告： 

（一）102 年度國科會計畫（含產學合作案），計算至 7 月 11 日共計通過

54 件，多年期計畫 19 件，共計 73 件計畫案，未獲通過者，可於

8 月 28 日前提出申覆。 

（二）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到校交換學習人數為 72 人，含香港教育學院

3 人，東北師範大學 7 人，首都師範大學 5人，華僑大學 5 人，廈

門大學嘉庚學院 4人，內蒙古民族大學 9 人，常熟理工學院 6 人，

哈爾濱師範大學 15 人，泉州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11 人，長春

師範大學 7 人。 

（三）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出國交換學生中，本校有 5 位學生赴 NYIT 進

行雙聯學制事宜，已確定 1 人未達到托福成績而無法出國學習。

英語系亦有 1 位學生擬赴美國 Ashland University 進行交換學

習。對於有意申請出國學習之學生，請校內師長呼籲並留意其在

校及英文成績，避免影響日後之申請作業。 

（四）8 月份另有廈門大學校長率團於 8 月 9 日及 NYIT 兩位教授於 8 月

12 日蒞臨本校進行學術交流。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呂主任錘卿報告： 

請參閱書面報告資料，無補充報告。 

 進修推廣部—許主任可達報告： 

（一）本部華語文中心七月辦理「2013 華語兒童夏令營」於 7 月 8 日開

課，該活動共兩梯次，每梯次為期兩週，小朋友分別來自美國、

加拿大、法國、日本、泰國、及紐西蘭等國家。 

（二）本部辦理客家委員會「102 年度客語薪傳師訪查」委託計畫案，目

前預計訪查班級尚有 100 班。 

（三）本部辦理「2013 廣東省湛江師範學院教育精進參訪團」，課程期間

7 月 28 日起至 8 月 11 日止，目前活動安排 7 月 29 日（星期一）

上午 08：20 於 A213 辦理始業歡迎儀式、當天晚間 18：30 安排歡

迎晚宴，另 8 月 7日（星期三）中午 12：00 向上樓 5樓舉行結業

典禮，敬邀各處室師長同仁一同參加。 

 圖書館--陳館長曉嫻報告： 

6 月 10 日至 7 月 31 日舉辦「二手教科書募集」活動，本活動募集二手

課程教科書或教師指定相關用書，所募書籍將於下學期初行交流，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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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本校智慧財產權合理共享的環境。 

 主計室--劉主任淑貞報告： 

（一）完成 102 年度 6 月份經常業務收支表、資本支出執行表，其中資

本支出佔年度分配數執行率 26.81 %、全年達成率 9.96%，偏低主

要原因為教學新建大樓工程執行進度落後所致，請業務主管單位

掌握執行進度及績效。 

（二）本(102)年度 7 月底結案之國科會計畫即將到期，請主持人儘速依

計畫核定清單執行。其中國外旅費項目－請於期限內依程序規劃

出國事宜。多年期研究計畫部分，請計畫主持人儘速依規定檢視

各計畫支用百分比至 7 月時，執行率是否可達 70%(實支金額/已撥

付金額)，俾利依規向國科會申請下年度款。另請各計畫主持人核

銷經費時，勿於計畫結束前始購置大量文具用品、耗材或非消耗

品，如因特殊原因必需購置，請敘明購置用途、原因及對計畫執

行之助益以利核銷。 

（三）因應本校日漸增多之企業產學合作案，為利產學計畫之進行，合

約簽訂時，期能配合計畫時程先行撥付經費至本校，以利計畫進

行時各項支出之使用。 

 人事室—張主任耀文報告： 

請參閱書面報告資料，無補充報告。 

 計算機與網路中心—李組長宜軒報告： 

請參閱書面報告資料，無補充報告。 

 秘書室—楊主任秘書裕貿報告： 

本校預訂於本(102)年 8 月 13-14 日(星期二、三)二天，在劍湖山王子

飯店(暫訂)，辦理 102 學年一、二級主管知能研習活動，敬請各位師長

控留時間出席會議。 

 教育學院許院長天維報告： 

請參閱書面報告資料，無補充報告。 

 人文學院魏院長麗敏報告： 

本年度人文藝術季業已完成並印製成果報告分送各位師長及各單位參

考，感謝大家的大力協助與支持。 

 理學院黃院長鴻博報告： 

本院及所屬系所業重新設計、印製新的簡介資料，希冀校內其他單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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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協助，俾能於大學博覽會或其他類似活動廣為發送以擴大宣傳效用。 

 管理學院胡院長聯國報告： 

（一）本院於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完成「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與「事業經營碩士學位學程」之整併案。 

（二）本院推薦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學生作品參加 102 年度「兩

岸三地大學生品牌策劃大賽」，於 102 年 6 月 7日代表臺灣至香港

理工大學參加總決賽並獲得「壹等獎」優勝成績。本院並積極爭

取本項大賽於明年度由本校舉辦。 

（三）本院胡聯國院長與國際企業學系龔昶元主任、賴志松老師、謝銘

元老師於 102年 7月 28日至 8月 6日前往越南參加越南河內國家

大學與中國大陸廣西大學共同舉辦之「東盟區域經濟整合與發展

─國外投資價值極大化」研討會，會後將參訪越南河內國家大學

並至中國大陸廣西大學進行相關學術交流活動。 

六、提案討論 
提案一 

案由：本校「建教合作計畫收支管理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論。（提案單位：

國際事務暨研究發展處） 

說明： 

一、本案業經彙整進修推廣部、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及主計室等單位意

見後加以修正，業經 101 學年度第 4 次研究發展推動委員會議及 101

學年度第 11 次法規會議通過。 

二、全部條文 9 點，修正 3 點，重點如下: 

(一)修訂第 5 點: 

1.第 5 點增列排除進修部辦理之建教合作計畫。 

2.第2款修正為「其他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與組織：依計畫總經費提

撥，一百萬元以上者不得低於百分之十五，未達一百萬元者不得低於

百分之九為原則。」 

3.增列第2項「管理費之編列未達前項百分比規定之計畫案，由計畫業

務費、結餘款、主持費、顧問費或諮詢費中提撥補足之。」 

4.徵詢 25 個學術單位意見，回收 16 份修正建議: 

（1）14 個學術單位無修正建議。 

（2）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含文創設計中心)建議:民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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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以 9%為限。逾一百萬以上 15%須有行政經辦及核銷支援(薦參

考逢甲大學、中興大學等校之作法)。 

（3）科廣系(環境教育及管理學術研究中心、科教中心)建議:其他政

府機關及公民營機關與組織: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無規定者依計

總經費提撥:逾一百萬元以上者提撥不低於總經費百分之十

二，依於一百萬元者提撥不低於總經費百分之九為原則。 

(二)修訂第 6 點: 

1.修訂(二):其他建教合作案，提撥比例在百分之十五以下，全部撥入

校務基金統籌使用，超過百分之十五的部分，分配各相關單位。 

2.徵詢 25 學術單位意見，回收 16 份修正建議:16 個學術單位無修正建

議。 

 （三）第 9 點修正為「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提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三、檢陳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對照表及 101 年建教合作管理費分析表各 1 份。 

決議：請提案單位參酌與會人員意見研議後再提下次行政會議討論。 

七、臨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為因應本校校長遴選之周妥性，擬成立校長遴選委員會籌備工作小組確

認遴選辦法相關細節一案，謹請 討論。（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明： 

一、查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一條規定：「本辦法依據大學

法第九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六條訂定之」；第二條規定：「本校應於校長

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二個月內召開校務會議成立校長遴選委

員會，辦理校長遴選事宜」；準此，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需於本(102)

年 9 月底前成立，先予陳明。 

二、復查本辦法第三條規定略以，教師代表七人有規定其產生及性別比例之

規定，事涉如何排序產生代表人選，暨社會公正人士之連署書格式及連

署期限等，因本辦法尚乏明文規範，爰成立旨揭籌備工作小組先行討論

確認，避免日後爭議之產生。 

三、籌備工作小組擬由行政主管、學術主管(四位院長)、教師代表、行政人

員代表(一人)共計 13 人組成，是否有當，謹請  討論。 

四、檢附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乙份供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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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籌備工作小組由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主任

秘書、4位學院院長、2位教師代表及 1 位行政人員代表組成，請人事室

以 8 月 1日新任主管名單為依據，簽請校長聘任。 

提案二 

案由：有關本校公文傳遞過程應符合公務機密維護規定一案。（學生事務處心理

輔導組） 

說明：查本校部分公文於傳遞過程中似有未符合法令規定，致衍生公文內容外

洩之情事，籲請校內同仁務必注意並遵守公務機密維護相關法令規定，

避免違法。 

決議：請本校各位師長、同仁於公文傳遞過程中務必注意並遵守公務機密維護

相關法令規定，對於涉及機密、個人隱私或具重要性之公文，尤應切實

遵守。 

八、散會(中午 12 時 15 分)。 








